中正高工創校校長黃孝棪先生教育獎助學金設置及申請要點
114年2月18日提行政會報審議
一、為使基金有效管理與運用，並建立審核獎助學金發放之制度，設置「中正高工創校校長黃孝棪先生教育獎助學金申請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，並籌組「中正高工創校校長黃孝棪先生教育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。
二、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九人：委員均為無給職，由當年度擔任行政職務者(校長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實習主任、輔導主任、圖書館主任、進修部主任、秘書)擔任。校長為主任委員，執行秘書由學務主任擔任，負責召開會議及頒獎事宜安排。
三、獎助學金申請時間：每年三月底前辦理，依業務單位實際公告日期為主。
四、獎助學金提供就讀本校在學之二、三年級學生申請(在學期間以申請一次為限)。前一學期(含)起算連續兩學期之德行評量未受記過以上處分、學業平均成績平均在六十分以上且具下列資格者均得申請：(僅能擇一申請)
(一)童軍團團員，有具體服務者。

(二)壘球隊隊員，具傑出表現者。

(三)具特殊傑出表現者：

1.技藝技能競賽，具傑出表現者。

2.創意或科學競賽，具傑出表現者。

3.體育或藝文競賽，具傑出表現者。

(四)安心就學助學金：具有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出具已列入政府扶助低收入證明者、家境清寒、家庭突遭變故或遭遇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等其他特殊原因，須經導師推薦申請。

五、每學年度獎助學金以十二名為原則，每名獎助學金新台幣参仟元整。
(一)童軍團員：3名

(二)壘球隊員：3名

(三)特殊傑出表現：3名
(四)安心就學助學金：3名
     委員會得視申請情形予以調整各類名額。
六、申請者應填具申請表（如附件），並檢附學期成績證明及各項證明文件。

七、審查作業與程序：

(一)每學年由學務處公告當年度申請表，並於期間內接受申請。

(二)申請期限截止後，由執行秘書召開本委員會進行審查，通過錄取名單。

  (三)公佈名單，擇期頒發。

八、本要點經本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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